
保证可增购寿险

附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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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雨绸缪 
预先为未来的保障作好准备可享免医疗核保

将来当您踏入不同人生阶段，财务责任也会随之而改变；届时您也许会需要提高保障或增购储蓄计划。可是
在忙碌的生活中，您也许难以有时间再次经历核保程序。即使能腾出时间，但您的健康状况也许已有改变，
难以增购其他保障，或需缴付较高保费，才能得到合适的保障。 

Sun Life永明是您人生旅途上的可靠伙伴，助您实现人生梦想。保证可增购寿险是一项自选额外附加保障，可
附加于您的基本计划 1内，无论将来发生任何事情，您也可为自己增购额外保障或储蓄计划。

主要特点

当有需要时确保您能增添保障
保证可增购寿险让您可为受保人（即基本计划内的受保障人士）于24至45岁期间添购指定Sun Life永明分红寿
险或储蓄计划，保障额最高可与此附加保障的保障额相同，过程中没有进一步医疗的问题或检查。此附加保
障生效两年后，您即可增购一项新计划，随后可于上次行使此附加保障后两年再增购其他新计划，按不同人
生阶段的需要添加合适的保障。

额外保障选择 建立更广阔安全网
您并可为新保单增购下列自选附加保障 2，以获得更全面的保障。

• 一年定期寿险保障或五年定期寿险保障 3

• 残疾豁免保障4

主要产品资料

附加保障 保证可增购寿险

最低保障额 港元100,000╱美元12,500

最高保障额 基本计划的保障额或港元400,000╱美元50,000，以较低者为准

投保年龄 0 – 37岁

保障年期5 至45岁或基本计划的保障年期完结，以较早者为准

保费缴付期 至45岁或基本计划的保障年期完结，以较早者为准

保费缴付模式 与基本计划相同

保单货币 与基本计划相同

保单结构 定额及保证保费

保证可增购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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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
（于百慕达注册成立之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
香港九龙红磡红鸾道18号都大中心B座地下

客户服务热线：2103 8928  传真：2103 8938 
sunlife.com.hk

永明金融集团成员之一 总公司设于加拿大多伦多
2025年8月编印 由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刊发

下列备注乃保证可增购寿险单张内容之补充，旨在为您提供更清楚的说明。

备注：
1. 此附加保障只适用于指定基本计划（“基本计划”）。详情请与您的理财顾问联络。
2. 视乎当时可供增购之附加保障而定。
3. 您所选购的新保单及一年定期寿险保障╱五年定期寿险保障的总保障额，不可多于保证可增购寿险的保障额。
4. 若为您所选购的新保单增购残疾豁免保障，必须符合以下条件：(i)您所选购的新保单的保费必须终生支付保费；(ii)您现有之基本计划已附加残疾

豁免保障，且该残疾豁免保障在您的保单内仍然生效；及(iii)根据我们当时之行政规则，残疾豁免保障可附加于新保单。
5. 保证可增购寿险将于以下任何一项发生后自动完结：(i)受保人45岁生辰当日或紧随其后的首个保障周年日；(ii)您的基本计划保单终止或期满；或

(iii)您终止此附加保障。

主要产品风险
1. 您需按照所选定的保费缴付期缴付保费。如于保费到期日或之前您仍未缴付保费，我们会给予自保费到期日起计31天的宽限期，期间此附加保障仍

然会维持生效。在宽限期届满时，若我们尚未收讫有关保费，此附加保障将会于保费到期日自动失效。
2. 如发生以下情况，我们有权终止此附加保障（以最先者为准）：

a. 于宽限期届满时，我们尚未收讫有关保费；
b. 受保人身故；
c. 受保人年届45岁；或
d. 相连之基本计划终止的当日。

3. 任何涉及保单货币与其他货币互相兑换的交易将承受外汇风险，例如保单货币之汇率变动。
4. 由于通胀有机会导致未来的生活费用增加，即使我们履行合约责任，您的利益亦有可能不足以应付您的需要。因此，在计划利益时，您应考虑通胀

带来的影响。
5. 此附加保障乃由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所签发的保单，您所获得的利益将视乎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的支付能力。如我们因无力偿还而未能履行保

单下的合约责任，您可能损失全部或部分已缴保费及利益。

重要提示
由2018年1月1日起，所有保单主权人均需透过保险公司向保险业监管局为其新造和生效中的保单缴付保费征费。所适用的征费率将根据保单日期或保
单周年日而厘订。有关保费征费详情，请浏览我们的网站www.sunlife.com.hk/levy_chi或保险业监管局网站www.ia.org.hk。

取消保单的权利
如果您并非完全满意您的保单，您有权于冷静期内取消您的保单。
透过向我们提供要求取消保单的书面通知，您的保单将被取消和任何已缴的保费及保费征费将被退还，条件包括：(1)您取消保单的书面通知必须由您
亲笔签署，并在紧接保单或冷静期通知书（以说明冷静期之到期日）交付予您或您的代表之日起计的21个历日内（以较早者为准），由我们的办事处（香港
九龙红磡红鸾道18号都大中心B座地下）或电邮（hk_csd@sunlife.com）直接收到；及 (2)如永明香港在收到您的取消保单申请前，曾经就有关保单作出
任何赔偿，则不会获退还保费及保费征费。

此小册子及产品仅供在香港及其他合法允许分发的地方分发。在任何情况下，此小册子均不得在中国内地分
发。有关释义、完整的条款及细则和除外责任的详情，请参阅保单文件样本。我们将应您要求提供相关文
件。如果此小册子与保单文件内容不符，则以保单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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